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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政办规〔2023〕10 号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春县 
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省市驻永有关单位： 

《永春县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已经县政府第 22 次

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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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县委“全面

提振精气神 奋勇争先展新貌”行动部署，根据上级政策，结合永

春实际，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支持创新主体发展壮大 

（一）对规上企业、规下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企业研发经费投

入补助的，按照上级有关规定给予配套奖励。 

（二）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县财政给予 15 万元奖

励，对重新认定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对规模以上企业首次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在原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的基础上，

县财政再给予最高 10 万元配套奖励（以市级核定数为准）；对泉

州市外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变更手续且高新技术企

业资格有效期内在永春完成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的，县财政给

予一次性 50 万元配套奖励。 

（三）支持我县高技术产业发展，对规上企业主营业务新纳

入高技术产业分类的，县财政给予 10 万元奖励。 

（四）对新认定的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县财政给予 5 万元

奖励。 

责任单位：科技局、工信商务局、财政局、税务局 

二、加快推进科研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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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新认定的省级、市级新型研发机构，县财政分别给

予 50 万元、30 万元补助。鼓励科研院所来永设立产业科研平台，

按设立层级采取“一事一议”给予补助。支持企业与高校深化产研

合作，在高校设立校企（地）联合创新中心，按上级文件给予补

助。 

（六）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县财政分别给予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补助。

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县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补助。 

（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县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30 万元补助。 

（八）对新认定的市级院士工作站、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

专家工作站，县财政分别给予 75 万元、40 万元、15 万元补助。

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学会服务站，县财政分别给予 15 万

元、7.5 万元、2.5 万元补助。对经省、市科协认定的科技小院，

给予省、市补助资金总额的 50%配套补助。 

（九）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

空间，县财政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新认

定的国家、省级、市级星创天地，县财政分别给予 3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支持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和星

创天地举办各种形式座谈会、交流会等活动，泉州市第四层次及

以上人才参与的且活动规模达到 20人以上并提前向县科技局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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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申请活动经费补助 1-3 万元，每年累计补助不超过 5 万元。 

责任单位：科技局、发改局、工信商务局、财政局、人社局，

科协 

三、激励科技人才创新创业 

（十）经认定的市级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每个团队县财政

按照市级给予支持工作经费的 30%进行配套奖励，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力的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按“一事

一议”予以支持。 

（十一）激发我县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活动，对引进国内外

重大关键技术成果在我县落地转化，入选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项目并验收通过后，县财政按市级项目补助资金给予 50%配

套奖励。 

（十二）对获得省、市级科技特派员后补助项目的承担单位，

县财政分别给予 3 万元、1 万元奖励，给予承担该项目的科技特派

员 1 万元、0.5 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人社局、科技局、财政局 

四、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十三）对企业开展技术交易经认定登记的，在落实市级补

助的基础上，县财政按县级承担部分的一定比例再给予奖励,每家

企业每年最高奖励 10 万元。经认定登记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合同，符合条件的可自行申报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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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对促成且经市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500

万元及以上的服务机构，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 

（十五）对获评国家、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称号的，在落

实省、市奖励的基础上，县财政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 

（十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科研活动购买高校、科技创

新平台等机构科技服务的费用，在享受省、市科技创新券补助的

基础上，县财政按照上级补助金额的 20%再给予奖励，每家企业

每年最高补助 10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工业设计服务纳入科技创新

券支持范围。 

责任单位：科技局、财政局、税务局 

五、推动科研项目核心攻关 

（十七）对获得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的，县财政给予奖励

50 万元；对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完成人）获得

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县财政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奖励。 

（十八）对符合条件的省级、市级“揭榜挂帅”项目，在落实

上级奖励的基础上，县财政按照上级补助金额的 30%进行配套奖

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十九）支持企业与高校开展产学研活动，组织实施产学研

合作项目，择优纳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给予支持，经立项每个项

目最高支持 10 万元。支持企业参与国内外各类科技博览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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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推介会等，对于参展单位给予一次性补助 1-3 万元，每家企业

每年补助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二十）围绕我县产业、社会事业、行业创新发展需求，每

年安排立项一批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加大“香瓷醋”有根产业、“轻

工纺织、机械制造、食品饮料”传统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等产业核心攻关，支持现代农业、乡村振兴等

农业科技推广应用。 

责任单位：科技局、财政局 

六、鼓励企业开展异地研发 

（二十一）支持异地研发中心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对异

地研发中心经备案的技术成果在永春转化落地的，在落实市级奖

励的基础上，县财政按照县级承担部分的一定比例再给予奖励，

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二十二）对企业在异地设立的创新研发中心，符合条件的

研发投入可计入永春母公司，享受研发经费投入奖励政策。 

责任单位：科技局、财政局 

七、其他事项 

（二十三）除特别说明条款外，本措施与其他同类政策按就

高择优不重复原则执行。 

（二十四）各类创新平台以首次认定通过给予奖励，年度动

态管理审核和重新确认不再奖励。 



 

 — 7 — 

（二十五）凡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单位），不予

享受本措施扶持政策。 

（二十六）本措施由永春县科学技术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

释及组织实施。 

（二十七）本措施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5 日印发   


